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赫山区扶贫办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1、 项目基本情况
（1） 项目基本情况简介
2017年度各级各部门共安排赫山区扶贫办财政专项扶贫项目资金3642.5265万元（上级专项扶贫项目资金2245.6万元，赫山区本级专项扶贫项目资金1396.9265万元），其中基础设施建设资金241.75万元；产业扶贫资金250万元；易地扶贫搬迁资金366.1万元；小额信贷贴息资金253万元；危房改造补贴资金868万元；金融服务站建设资金2.5万元；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500万元；光伏扶贫资金252万元；脱贫攻坚专项经费153万元；扶贫特惠保险288万元；小额信贷奖励资金28.9265万元；雨露计划资金204.25万元；安化驻村帮扶资金235万元。
（2） 绩效目标设定及指标完成情况。
  2017年全区共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6606户，50442人，年初设定目标任务本年度预计脱贫9656人，16个贫困村退出。经省2017年度脱贫攻坚工作考核验收，确定我区人口脱贫9692人，16个贫困村顺利退出，圆满完成了年度 脱贫攻坚工作任务。2017年度省考核结果排名我区为二类县市区中较好类的第一名，全市排名第一。
  根据益阳市委、市政府《关于加强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益办发[2017]5号）文件精神，赫山区对口联系安化县清塘铺镇，重点帮扶石溪村。2017-2019年三年援助资金总投入不少于500万元，保障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财政投入；确保石溪村2018年顺利退出。2017年共投入资金235万元；全部用于安化石溪村精准扶贫，赫山区被评为益阳市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先进单位。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情况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。
为进一步规范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，牢固树立预算绩效理念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专款专用，确保专项扶贫资金惠及贫困村、贫困户，助力贫困户脱贫，贫困村退出。
（二）项目资金落实、总投入等情况，项目资金（主要指财政资金）实际使用等情况。
        2017年度共投入专项扶贫资金3642.5265万元。上级专项资金2245.6万元；本级专项资金1396.9265万元。项目资金目前为止实际支出3491.3473万元，结转结余151.1792万元。详细使用情况如下：
1. 财政预算安排基础设施建设资金241.75万元，实际支出241.75万元。
2. 财政预算安排产业扶贫资金250万元，实际支出250万元。
3. 财政预算安排易地扶贫搬迁资金366.1万元，实际支出366.1万元。
4. 财政预算安排小额信贷贴息资金253万元，实际支出253万元。
5. 财政预算安排危房改造补助资金868万元，实际支出868万元。
6. 财政预算安排金融服务站建设资金2.5万元，实际支出0元。
7. 财政预算安排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500万元，实际支出500万元。
8. 财政预算安排光伏扶贫资金252万元，实际支出134.4万元。结转资金117.6万元，项目验收合格后再支付。
9. 财政预算安排脱贫攻坚专项经费153万元，实际支出153万元。
10. 财政预算安排扶贫特惠保288万元，实际支出277.047万元，结余10.953万元。
11. 财政预算安排小额信贷奖励资金28.9265万元，实际支出17.3559元，结转资金11.5706万元。
12. 雨露计划资金204.25万元，实际支出204.25万元。
13. 安化驻村帮扶资金235万元，实际支出226.4444元，结转资金8.5556万元。
（3） 项目组织情况
扶贫资金项目选择，在镇村统筹安排的情况下，充分尊重贫困群众意见，优先考虑贫困人口参与积极性高、意愿强烈的扶贫项目。扶贫项目实施严格按照《赫山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（益赫政办发[2017]53号）文件执行。项目需要进行招投标的严格按程序进行，确定中标单位。项目实施完成后，再进行专项验收，确保扶贫资金项目真正落到实处，真正惠及贫困村、贫困户。
（4） 项目管理情况
扶贫资金项目报账严格按照《赫山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报账实施细则》（益赫扶联发[2017]7号）文件执行。实行扶贫项目行政村公示制度，扶贫资金建设项目5万元以上的必须设立公示牌。各扶贫项目自觉接受纪委、审计、财政、扶贫等部门的监督，各级各部门将组织不定期的督查和抽查。
三、项目绩效情况
区扶贫办强化资金和项目的管理，做到资金到项目、管理到项目、核算到项目、责任到项目、严格落实绩效管理的各项要求。对项目成本严格控制，严格预算安排，不超预算指标数。当年项目原则上当年完成，质量验收合格后完成报账手续。扶贫项目用于支持精准扶贫，惠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50442人和28个贫困村，与当年的脱贫攻坚任务紧密挂钩，圆满完成了2017年度脱贫攻坚工作任务。
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安化清塘铺镇石溪村，2017年共投入资金235万元，其中135万元用于120千瓦光伏电站和25千瓦光伏电站建设，项目已实施完成，村集体和贫困户已直接受益；其中65万元用于石溪村基础设施建设；另外35万元是对口扶贫工作经费支出。2017年石溪村共脱贫40户，149人，圆满完成年度脱贫攻坚任务。赫山区被评为益阳市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先进单位。
四、存在的问题
（一）项目实施方面的问题。扶贫资金滞留、项目进度滞后，监管力度不够。
（二）资金拨付方面的问题。2017年中央预拨扶贫资金拨付进度慢，金融服务站建设资金闲置。
五、工作改进措施及有关建议：
1、统一思想，加强领导，明确责任，完善绩效评价管理制度，为绩效评价工作开展创造好的条件。
2、把绩效评价工作作为一项日常性工作，建立绩效评价管理工作考核的长效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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